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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30         证券简称：沃尔核材         公告编号：2019-094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青岛沃尔新源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投资风电项目的公告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25 日

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公司 2018 年度配

股公开发行证券并撤回配股申请文件的议案》，鉴于目前资本市场整体情况，

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经审慎决策，公司决定终止本次配股事宜，并向中国证

监会申请撤回本次配股项目的申请文件。配股项目终止后，公司山东莱西河崖

风电场项目将无法以募集资金进行建设，故公司决定以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39,828.66万元的自筹资金继续投资建设山东莱西河崖风电场项目。 

本次投资建设山东莱西河崖风电场项目的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

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投资风电场项目属于董事

会审批权限，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山东莱西河崖风电场项目后续的建设和

运营还须经相关政府部门批准后方可实施。 

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所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项目投资情况 

为推动公司在新能源领域的发展，青岛风电拟投资建设山东莱西河崖风电

场项目，项目拟投资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39,828.66 万元。本次项目投资所需

资金来源均为公司自筹资金。 

上述项目已经取得青岛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的《关于山东莱西河崖风

电项目核准的批复（青发改莱字【2015】5 号）》的核准批复文件，批复项目

总装机容量为 48.3MW。2019 年 7 月 10 日，河崖风电场项目取得青岛市发展和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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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委员会《关于同意变更青岛沃尔新源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山东莱西河崖风电

项目风力发电及机组的批复（青发改莱【2019】4 号）》，同意山东莱西河崖

风电项目总装机容量变更为 48.4MW。 

本次投资河崖风电场项目涉及的项目用地已取得山东省人民政府（鲁政土

字【2018】51 号）《关于山东莱西河崖风电场建设项目建设用地的批复》，已

签署相关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于 2018 年 10 月取得莱西市

国土资源局下发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证书。 

综上所述，本次拟投资的风电项目已具备投资建设条件。 

二、项目实施主体情况介绍 

本次投资建设山东莱西河崖风电场项目由青岛风电负责实施，青岛风电基

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青岛沃尔新源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1年 6 月 22日 

注册资本：44,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山东省青岛市莱西市马连庄镇西军寨村榆院路 88号 

法定代表人：向克双 

经营范围：风电技术开发、测风；太阳能技术开发；风电场及太阳能发电

场的建设和经营业务。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青岛风电 100%的股权。 

三、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分析 

1、国家产业政策支持，未来市场规模较大 

我国政府对能源结构和减排的政治承诺将成为对风电等可再生能源发展的

保障与中长期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已明确将可再生能源的

开发利用列为国家能源发展的优先领域。 

根据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与国际能源署发布的《中国风电发展路线图

2050》：到 2020 年、2030 年和 2050 年，我国风电装机容量将分别达到 2 亿、

4 亿和 10 亿千瓦，至 2050 年，风电将满足我国 17%的电力需求。我国风电行业

未来市场前景广阔，至 2020年，风电装机容量每年预计增长 10%左右。 

2、项目未来收益较好 

本次拟投资的山东莱西河崖风电场项目所在地山东省为全国电力紧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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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风电消纳状况良好。根据国家能源局《2018 年风电并网运行情况》，2018

年，全国弃风率超过 8%的地区是新疆（弃风率 23%、弃风电量 107 亿千瓦

时），甘肃（弃风率 19%、弃风电量 54 亿千瓦时），内蒙古（弃风率 10%、弃

风电量 72 亿千瓦时），三省（区）弃风电量合计 233 亿千瓦时，占全国弃风电

量的 84%。山东弃风率为 1.4%、弃风电量 3 亿千瓦时，弃风率较低。因此，预

计本次投资项目投产后弃风率低，未来收益较好。同时，风电场项目的建设实

施可以带动公司电力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3、公司现有风电业务的延伸 

公司建设的青岛风电项目一期山东莱西东大寨风电场项目和山东莱西河头

店风电场项目已完成投产工作，全部风力发电机组已于 2017 年 9 月预验收合

格，48台发电机组正式投入运营。 

本次投资的山东莱西河崖风电场项目属于公司规划的青岛风电项目二期工

程。公司在青岛风电一期项目建设和运营上积累的丰富管理经验可以复制到二

期工程的建设和运营，待二期项目建设完毕后可以扩大公司新能源风电板块的

业务规模，增加营业收入。 

四、项目投资风险 

1、国家对清洁能源风力发电政策的变化对项目的建设、收益有一定的影

响。 

2、公司投资风电项目在建设过程中仍需要通过政府后续相关审批，同时项

目建设完成后需经相关主管部门验收后方可投入运营，因此项目可能存在不能

如期建成的等相关风险。 

3、风电场项目作为新能源建设项目为公司近年新涉猎业务，在风电场运营

方面仍存在一定的经营风险和管理风险。 

五、本次投资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风电场项目属于公司清洁能源风力发电业务，是公司在新能源领域的重要

布局，与公司在新材料行业的发展形成补充与促进，对公司未来长期经营业绩

起到稳定与提升作用。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全资子公司青岛风电投资山东莱西河崖风电场项目，符合国家对可再

生能源利用的有关规定及当地相关产业政策的要求。同时，投资风电场项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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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新能源领域的重要布局，符合公司的长远规划和发展需要，对于提升公

司未来的业绩有着积极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青岛风电投资建设山东莱西河崖风电

场项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8 月 25日  


